
臺南市山上區殯葬業務標準作業程序書 

項目編號 民殯-03 日期 106.06.29 

項目名稱 「墳墓起掘許可證明書核發」標準作業程序 

申辦窗口 殯葬業務承辦人、公墓管理員 

相關單位 民政及人文課、社會及行政課 

辦理時間 經常性辦理 

注意事項 一、 應備文件是否齊全。 

二、 起掘日期是否正確。 

三、 起掘土地所在地號及權屬。 

四、 起掘之行為如涉及私權爭執，由申請人自負相關法律

責任。 

有關法令 一、 臺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例。 

二、 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 

辦理程序 一、 向民政及人文課提出申請，請攜帶申請人身分證、印

章、與亡者關係證明文件(戶籍謄本)，及下列文件： 

(一) 亡者除戶謄本(無戶政機關資料者，請附切結書)。  

(二) 土地所有權狀或地籍謄本(無者免，私有地者請附

切結書)。 

(三) 預計起掘日期。 

(四) 起掘前照片各 2張(如有定位資訊者佳)。 

(五) 規費新臺幣 100元/份。 

二、 填寫起掘許可申請書，並協同公墓管理員現場拍照。 

三、 由民政及人文課核發起掘許可證明書交申請人收執。 

四、 登載於起掘許可登記簿內。 

相關表單 一、 起掘許可申請書。(民殯-03-01) 

二、 起掘許可證明書。(民殯-03-02) 

三、 臺南市山上區公所非列管墳墓起掘切結書。(民殯-03-03) 

四、 臺南市山上區墳墓起掘許可證明書核發作業流程表。 



臺南市山上區墳墓起掘許可證明書核發作業流程表 

 

作業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民政及人文課 

業務承辦人 

 隨到隨辦 

民政及人文課 

公墓管理員 

 隨到隨辦 

社會及行政課 

收發 

 將申請案件

交公所承辦

人員 

民政及人文課 

業務承辦人 

 處理時效

(天)約 1~2天 

民政及人文課 

業務承辦人 

 隨到隨辦 

民政及人文課 

公墓管理員 

 視申請人遷

出日期而定 

民政及人文課 

公墓管理員 

 隨到隨辦 

申請人於公所填寫申請書

並檢附應備文件 

送收發人員掛文號 

書面審核 

補正或

駁回 

是/否 

符合 

確定起掘日期 

核發起掘許可證明書 

起掘日申請人逕行 

通知管理員查勘 

管理員拍照存檔 

是 

否 

申請人協同管理員至

起掘墳墓現場拍照 


